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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最新狀況

本公佈由匯思太平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作出。茲提述：

1. 本公司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原告Kim,

Sungho入稟香港高等法院（「法院」）向被告 ( i ) CPIT Inves tmen t s L imi t ed

（「CPIT」，由本公司執行董事兼主席鄧偉廷先生（「鄧先生」）及本公司旗下一

家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中匯環球集團有限公司之董事兼鄧先生配偶陳佳曦女士

（「鄧夫人」）分別實益擁有 99%及 1%權益）； (ii)鄧先生； (iii)鄧夫人； (iv)本公

司執行董事兼副主席Kor Sing Mung Michael先生； (v)楊武先生；及 (vi)本公司

展開之法律訴訟（「首宗訴訟」，訴訟編號為HCA 1935 / 2016號）；及

2. 本公司所發出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八月十二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原告Lim Hang

Young入稟法院向被告 (i)華普天健（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本公司核數

師）（「核數師」）； ( i i )鄧先生； ( i i i ) Chan Kwon Chi Vicky先生（ CPIT之董

事）； (iv) CPIT；及 (v)本公司展開之法律訴訟（「第二宗訴訟」，訴訟編號為

HCA 2041 / 2016號）。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十八日取得法院命令，撤銷對本公司提出之首宗訴訟

及第二宗訴訟，訟費分別由Kim, Sungho及Lim Hang Young支付。因此，本公司不

再牽涉該等訴訟。

承董事會命

匯思太平洋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鄧偉廷

香港，二零一七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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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鄧偉廷先生、Kor Sing Mung, Michael先生、麥

興強先生及劉亮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謝宇軒先生及區凱峰先生；及本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詩敏女士、李偉雄先生、伍家聰先生及楊元晶女士。

本公告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之資

料，本公司董事 (「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

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而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宜，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聲

明或本公告產生誤導。

本公告將由刊登之日起計最少七日於創業板網站 (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

一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mpgroup.com.hk)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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